
 

河北水利电力学院 

关于做好 2021-2022 学年第二学期期末考试工作的通知 
教务通知〔2022〕37 号 

各教学单位： 

根据学校疫情防控要求及教学工作安排，本学期期末考试工作有关事宜安

排如下： 

一、考试时间 

考试课的期末考试日程按照《2021-2022学年第二学期考试课期末考试安排》

进行；考查课考核由任课教师自行安排。跟班重修考试课，重修学生按照

《2021-2022学年第二学期跟班重修考试课考试安排》参加考核；跟班重修考查

课，学生跟班参加考核；单开班重修课程考核，开课部门统一安排，任课教师

具体落实。 

二、考试组织形式 

1.考试课原则上进行线下考试。对于不在校内的学生（含重修学生），尽

量使用相同试题在线下考试的相同时间段，通过“雨课堂”平台同步进行线上

考试。若不能同步进行线上考试，可另行命题，安排时间组织线上考试。 

2.考查课建议进行线下考核。对于不在校内学生（含重修学生），可在“雨

课堂”平台进行线上考核，考核形式由开课部门和任课教师根据课程实际情况

自行确定。 

3.若有特殊原因，无法按时参加考核（含理论和实践环节考核）的学生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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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办理缓考，待下学期返校后进行考核。 

三、加强学习指导 

1.任课教师要加强对学生，特别是重修学生和不在校学生的课业辅导和人

文关怀，减轻学生思想负担，确保学生按进度完成学习任务，按时参加期末考

核。 

2.对于办理缓考的学生，教学单位和任课教师要关注学生的思想动态，待

返校后，要做好对学生辅导答疑和对学习困难学生的帮扶工作。 

四、考风考纪动员 

1.各系（部）要组织学习《监考人员须知》《考场规则》《普通本专科学

生学籍管理规定》《学生纪律处分规定》等文件，严格落实关于考试纪律的相

关要求。 

2.各系组织召开考风考纪宣传动员会，进行诚信教育，严肃考风考纪，弘

扬优良学风。 

五、其他相关要求 

1.各系要提前摸清非毕业年级不在校学生的底数，统计掌握他们能否参加

线上考核的课程情况。 

2.开课部门要高度重视，创新方式方法，积极统筹做好考试的监考安排。

如监考教师因特殊原因无法按时监考，应提前与所属系（部）申请，系（部）

协调更换监考教师并报教学科备案。 

3.依据《试卷管理工作办法》规范出卷，考试课命题为A、B两套试卷，两

套试卷题型基本一致，题量相当，题目内容重复率不得超过30%，当前学期试卷

题目与近两年试卷题目重复率不得超过30%。 

 



 

 

4.任课教师要按规范阅卷，按时评定和录入成绩，整理打印和提交成绩单。 

5.各教学单位要加强考试过程的管理和监督检查，尤其要加强线上考核的

实施管理，建议安排专门人员对“雨课堂”在线监考或视频直播等方式的线上

考核进行检查。 

6.各教学单位要按照教学管理制度和评估相关工作要求，做好本学期期末

考核（含线上线下、含实践环节）资料的留存和归档。 

 

 

 

河北水利电力学院教务处 

2022年 5 月 1 日    

 

 


